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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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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代理調解專員爲遞送以色列與敍利亜 

全面停戦協定約文iltft理祕書長函 

函轉安圣理事會主席： 

逕啓者，以色列及敍利亞兩國代表圑巳遒照安 

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之决議案，於一 

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在瑪哈那棄（Mahanayim )附近 

之二三二號小山簽訂全面停戰協定，特此奉聞。'協 

定條文隨函附呈。 

代理調解專員 

Ralph J. BuNCHE 

以色列與敍利亜全面停戦協定 

〔英文約文〕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瑪哈那葉附近之二^號小山 

序 言 

本铋定縑約雙方， 

，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決議 

‧ 1本文件包括下開各項池&1文件，S/1353. S/1353/Add.l,及 

S/1353/Add.2o 
^閱安魏事會Jt式紀錄,fTH年,第一二六號(第三八一 

次會議),英文本第五十三頁0 

〔原件:英文〕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採取進一'步臨時辦法，商締停戰協定，俾使巴勒斯 

坦目前之休戰局面臻達永久和平狀態； 

'决定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談判，以實施一九 

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決議粜；並a派定 

代表，賦予有談判及締結停戰協定之全權； 

下列簽宇代表，各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閲， 

均屬妥善，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爲促進巴勒斯坦恢復永久和平，並承認在此方 

面雙方必須互枏保證其未來軍事行勖，特訂立下開 

諸原則，雙方於停戰期間應各恪遵篤守： 

不以武力解'决巴勒斯坦瞰題,承認雙方軍隊間建立 

停戰局面，爲涫弭巴勒斯坦武装衝突及恢復和平所 

不可或缺之步驟。 

二.任何一方不得以陸.海g军部昧向另一方之 

人民或郯隊進行侵略行爲，或計割侵略行爲，或以 

侵略行爲相威脅；此菡所謂"H"割"非指軍事組蛾通 

食所行之JE當參謀計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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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雙方應充分尊重對方有安全之權利及不虡 

對方軍隊攻,之自由。 

第二條 

爲求實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 

之決議案，茲訂定下開二項原則及目的： 

―.承認安全理事會所定休戰期閬內雙方不求 

佔獲軍事或政治便宜之原則。 

二.承認珙定內各條款絕不影響雙方在巴勒斯 

坦間題最後和平解决時之權利、要求與地位；本協 

定條款全依軍事上而非政治上之必需而訂。 

第 3 條 

―.遒循上開二項原則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十六日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雙方議定陸海空軍之 

全面停戰。 

二. 任何一方之陸海g軍或同軍事部隊，包括 

非正規部隊在內，不得向對方之軍隊^同軍事部隊， 

或向對方管寧領土內之平民，從事任何戰爭行爲或 

敵對行爲；亦不得爲任何目的逾越或進入本協定第 

五條所定之停戰界線；亦不得進入或越經對方之上 

g，或對方海岸線三英里內之領海。 

三. 不得從辅約任何一方管轄之領土內進行攻 

擊對方或對方管轄領土內平民之戰爭行爲或敵對行 

爲。 

第四條 

依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之目 

的與用意而劃定者。 

二.停戰界線之墓本目的在於劃分界限，雙方 

線閫展域之规則與條例，於本定簽字後仍然有效， 

五項之規定爲限。 

第五條 

―.木協定鄺重聲明下述以色列與敍利亞軍隊 

間之停戰界線及非武装地帶决'不得視爲與本協定耩 

約键方最後劃分領土辦法有任何關係。 

—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之决讖案精砷劃定，目的 

在隔雏雙方軍隊，减少發生銜突及事故之可能性， 

同時在不影響最後解決範圍內，使非武装地帶內平 

民生活能逐漸恢復正常。 

三.停戰界線應依本定附件壹述及之地圖所 

定界線。該線筲一條介於由聯合國休戰督察圑所證 

實以色列及敍利亞軍隊目前休戰線間之中線。目前 

之休戰線若與鈹利亜及巴勒斯坦兩國邊界並行時， 

則停戰界線亦卽邊境界線。 

五. （甲）停戰界線若與敍利亜及巴勒斯坦兩國 

在雙方對領土間題尙未有最後解决辦法前，應作爲 

非武装地榷。雙方軍隊絕對不得進入該地帶，亦不 

得准許軍隊或同軍事部睐在該地帶內有任何活動。 

本規定適用於Ein Gev及Dardara兩區。該兩 lâ應 

爲非武装地帶之一部分。 

(乙)任何一方之軍隊或同軍事部隊若進入非武 

装地帶之任何部分，經下款內所述之聯合國代表證 

實後，應賙爲公然違反本溢定。 

(丙)木ë&定第七條所規定詖立之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主席及附羼於該委R會之聯合國觀察員，應 

負貴保證木條之充分實施。 

(丁）非武装地帶內現有軍隊之撒退，應按照本 

1&定所附撤退時間表辦理(附件武）。 

(戊)停戰事宜混合委眞會主席應有權准許平民 

返回非武装地帮內之各村莊及居住區，並在非武装 

地帶內就地懾用少數平芪充任蒈察，供維持內部治 

安之需。停^事宜混合委员會主席在執行此項任務 

時，應遒照本.條(丁)款內所述之撤退時間表辦理。 

六. 非武装地帶之兩側應劃定本協定附件卷 

內所規定之地展。此等地展內，應依照本協定附件 

肆袷防守部隊所下之定義祇許駐紮防守部隊。 

第六條 

本铋定締約一方所拘留之戰俘，不論其係簡於 

對方之正規或非正規部隊，灼應依照下列辦法交 

換： 

行。此項交換並應於本定簽訂後二十四小時內在 

舉行停戰會議所在地執行之。 

二.在受刑事控訴中之戰俘， i î l及由於犯罪或 

犯法而被判處之戰俘，應包,括在此項戰俘交換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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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屬於铍交換戰^之私人用品、財物、信 

件、文件、身f^lf及其他任何性質之私入物品，为應 

交還此等戰浮；戰俘業a逃逸或死亡，則交還其部 

隊所隸蹰之一方。 

m,木^定內未千確切规定之一切事項，應依 

照一九二九"^七月二十七日在日內冗簽钉關於戰俘 

待遇之國際公約原則辦理。 

五.依本m定第七條所設魇之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應負貴在雙方管轄之地展内，査訪失蹤人員， 

包括軍人及平民在內,以便利其迅速交換。每一締約 

圃承諾在該委員會執行此項任務時與之充分合作， 

並予以锒助。 

第七條 

―.本協定條款之執行應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之監督，此委g會澄委s五凡，由本協定締約雙 

方各派二入，其主席由聯合國休戰督察簡參諜長充 

任，或經其與本協定締約雙方磋商後自休戰督察圑 

觀察員中措派高极官員一人充任之。 

二.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會所設於Jîsr Banat 

Va»qub附近瑪哈那葉地方之海關内，其開會地點與 

時閱視工作需耍自定之。 

三. 停戟事宜馄合委員會之第一次會議應由聯 

合國休戰腎察團參謀長在本la定後簽字一週內召集 

之。 

四.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决議，應儘量以一 

致通過爲原則。遇不能取得一致同意時，應以委員 

會出席投票委員*數同意表决之。 

五. 停戰事宜泯合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 

則；應於主席通知各委員後始得舉行會議。其會議 

以過半數之委員出席爲法定人數。 

六. 委員會得任用雙方軍事組織之人員或聯合 

國休戰督察圑之軍事人員爲觀察員，或二者同時任 

用。觀察R之人數，視職移上之需耍定之。'倘任用 

聯合國之觐察員，則此等人員應仍受聯合國休戰督 

紫»參諜長之措揮。服務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乏 

聯合圃觀^員奉命镥任一般或專門任務時S經聯合 

國*m長之批准，倘或其所派代表爲委員會之主席， 

則須經該代表之批准。 

七. 因本la定之資施而起之雙方à求或控訴， 

應立時經停戰事宜泯合委員會主席提交該委員會。 

委員會應藉其觀察及調査機構對所有此種要求或控 

訴株取適當行勖，以覓得公平及雙方満意之解決辦 

法。 

八. 除序言與第一條、第二條外，雙方對木協 

定任何一項規定之意義發生不同解釋時，應以委員 

會之解釋爲準。委員會得於其認爲需要時，隨時向 

雙方建議修改本協定之條款。 

九.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應常將其工作情形向 

雙方提出必要之報吿，此種報吿每次應以抄本提送 

聯合國铋寄長，俾其轉交聯合國之適當機關。， 

—〇.委員會之委員及觀^員，得於委員會認 

爲必要時，在本協定所開區域內自由行動出入，但 

此種'决議倘僅經委員會過半數委員贊成通過者，應 

以任派聯合國觀察員爲限。 

—―.除聯合國觀察員之费用外，委員會之用 

費由本協定辅約雙方平均分擔之。 

第八條 

―.本^定不須經過批准手績，簽字後立卽生 

效。 

二. 本協定係遵依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 

全理事會決議案而商訂者，該決譏案籲請建立停戰 

局面，以期泯除巴勒翻坦境內對和平之威脅，並導 

化目前巴勒斯坦之休戰局面進爲永久和平，故除本 

條第三項所规定者外，本協定應繼績有效，直至雙 

方達成和平解决辦法爲ih。 

三. 本^定締約雙方如均同意時，得隨時修改 

本協定或其任何條款，或使其停Ik適用，惟第一條 

及第三條不在此例。遇雙方不能同意，而本協涂簽 

宇生效巳满一時，仟何一方得提請聯合國秘書長 

召開雙方代表會讖，以檢討、修正或中Ik實施本^ 

定之任何條款，惟第一條及第三條不在此例。雙方 

俱有參加此種會議之義務。 

四. 本協定之繍結旣係遵循安全理事會爲巴勒 

斯坦奠定和平之決議案，遇本條第三項所稱之會議 

«爭執之點不能商得墾方同意之解决辦法時，任 

何一方可將此間題提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協助解決 

之。 

五. 本協定英文本與法文本同樣作準，共製成 

正本五簽宇。雙方各執一本，兩本提交聯合國秘書 



長，惮其轉致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圃巴勒斯坦和解委 

員會，另一本送交聯合國巴勒斯坦Pnl題代理調解專 

s。 
公暦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訂於嗎哈那葉附近 

之二三二號小山；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代理調解專 

員個人代表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監證。 

以色列政府代表 

(簽字） 

陸軍中校 

Mordechaî MAKLEFF 

Yehoshua PELMAN 

Shabtai ROSENNE 

敍利亞政府代表 

(簽字〉 

陸軍上校 
Fozi SELO 

陸軍中校 
Mohamed NASSER 

陸軍上尉 
Aftf SizRi 

附 

附件壹 

(參閱附園1.參考地園比例尺度1,/50,000) 

敍利35̶以色列停戰界線 

―,從黎巴嫩一"^利亚一巴勒斯坦之交界點， 

IP MR 208.7 294.2,迤東至MR 212.8 

——294.7。 

二。從M R 212.8——294.7折向南,沿Wady 

Assal至"Marabout" Cheikh el Makhfi。 

H.從 "Marabout" Cheikh el Makhfi劃一直線, 

至"Marabout" Nabi Huda, 

四，從Nabi H u d a割一直線,至M R 2 1 2 . 7 _ 

290.4。 

五，從M R 212.7——290.4至MR 212.4—— 

290.2,再從此點折向南，沿敍利亞——巴 

勒斯坦邊界至M R 211.0~一276.8。 

六. 從 M R 211.0 276.8折至Wddy es Simadi 

上一點M R 210.9——276.7。 

七. 從 M R 210.9 276.7迤西，沿Wady es 

S i m a d i 至一小路叉點 M R 210.3 

276.5。 

八. 折向南，不經偏東之Dardara，沿小路至MR 

209.9 272.6。 

九. 折向西，至許勒湖邊上一點MR 209.7 —— 

272.6, 

- 0 .折向南沿湖岸至約《河口，卽M R 209.2—— 

271.7 一點。 

―—.折向西北，沿許勒湖西岸至M R 208.5 —一 

272.9。 

'附件«及附件^文内亦曾&及此地圖,該圖附在本刊物之 

末。 

件 

^ 二 . 從 M R 208 .5̶̶272 .9 ,劃一直線至MR 

205.2 269.1。 

̶三。從M R 205.2̶̶269.1割一直線，至約但河 

上一點，卽M R 208.8̶̶265.0。 

̶四.沿約但河迤南，莩M R 208.7̶一260.0。 

̶五，從M R 208.7̶̶260.0劃一直線，至MR 

208.5̶̶258.2。 

̶六 '從 M R 208.5̶̶258.2劃一直錢,至MR 

207.0 257.0。 

̶七 .從 M R 207.0̶̶257.0劃一直錢,至MR 

207.4 256.0。 

̶八 .從 M R 207 .4̃̃256 .0迤南，敍利亞̶̶ 

巴勒斯坦邊界至第六十一號界石MR 210.6 

̶̶246.3。 

̶九.從第六 i號界石迤東，沿敍利亞̶̶巴勒 

斯坦邊界至第六十二號界石。 

二〇.從第六十二號界石^南，沿敍利亞̶一巴勒 

斯坦邊界至第六十六號界石 M R 211.7 

̶̶240.1。 

二一. 從第六十六號界石劃一直錢，至提庇里.?5湖 

束岸̶點M R 209.6 239.0。 

二二. 從， 2 0 9 . 6 ̶ ̶ 2 3 9 . 0迤南,沿提庇里亞 

湖岸至M R 206.3̶̶234.8。 

二三. 從 M R 206.3̶̶234.8折向南，至公路轉 

灣處,卽 M R 206.3̶̶234.5,折向東南， 

沿鐵路西邊及公路西邊至碉堡,卽 M R 

207.7 233.4。 

二四. 從碉堡 M R 207.7—233.4劃一直錢，沿公 

路至邊界上之雅木克河，卽MR 209.5—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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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武 

軍隊及同軍事部隊之撤退；剷除地雷 

及箝毀永久防鑽工事 

(參考地圖比例尺鹰1/50,000) 

―.雙方之軍隊及同軍事部隊，連同一切輜重， 

應自本ta定簽訂日起十二 （12)個星期之內從本^ 

定第五條所规定之非武装地帶（參閱地圖）全部撤 

退。 

二. 撤退軍隊時間表如下： 

(甲）最初兰（3)星期:據守北自敍利亞一巴勒 

斯坦邊界,南至A d Darbishiya(MR 211—277)—^ 

之軍隊。 

(乙）次三（3)星期：據守自El Hamman ( MR 

208.7-262.3)南至外約但疆界一段之軍隊。 

(丙)最後六（6)屋期：：據守北自Ad Darbishiya 

C MR 211.0—277.0),南至El Hamman (MR 208.7 

-262.3) 段之軍隊。 

三. 非武装地帶各段内之地雷網或地雷及一切 

永久防餾工事應自本協定簽訂之日起分別於三、六、 

及十二個星期之內完全剷除 餚毀。 

四. 每一方均有權利得從非武装地帶內取出其 

簞用物資。若某一方不願取出供建築防饌工事用之 

物資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得命令該方在撒 

出該地區之前將此等物資加以鎗毀。同此，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亦得命令將其認爲不當仍留在非 

武装地帶內之永久防鎪工事銪毀。 

附件卷 

設防！^域 

(參閱附圃） 

除附件肆所規定之部隊外，其他軍隊一律不得 

停留或進入下開展域： 

(甲）敍利亞方面：從邊界至二一六脔北坐標錢 

中間之K域。 

(乙)以色列方面：從以色列休戰錢至二〇四南 

北坐標錢中間之區域。但以色列休戰錢若在Mish-

mar Hay Yarden突出部分,則諛防區域應達該休戰 

錢以西六(6)公里處。 

(丙)設防!^域割分錢所經過所經過之村莊，應 

完全包括在設防區域內。 

附件肆 

防守部隊之定義 

壹,陸葷 

―.此種部隊不得超過： 

(甲）步免三（3)營,每營官長士兵人數不得超過 

六0〇人。每營武器不得多於口徑不逾八公釐之中 

級機關槍十二（12)梃，八十一公癀迫撃炮六(6)座， 

口徑不逾七十五公漦之平射炮四（
4
)門。 

(乙)敍利亞方面可駐騎兵六（6)營，毎營官長士 

兵人數不得超過一三〇人。以色列方面可駐二（ 2)偵 

察隊，毎隊可有吉,車九(
9
)輛，不装甲之半履帶車 

三（3)輛，官長士兵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二十五（125) 

人。 

(丙)野戰炮兵三（3)連，每連官長士兵人數不得 

超過一〇〇人。毎逕可有口徑不逾七十五公釐之炮 

四(4)門及口徑不逾八公釐之機關槍四（4)梃。 

CT )附屬於上部隊之勤務隊不得趔過： 

(子)專辦補耠事務，無武装之官長士兵一百 

(100)人。 

( a )工兵一（1)連，官長士兵人數不得超過二百 

s十（250)人。 

二.下開装備不在"防守部隊"一詞範圍之內： 

装甲武器，例如坦克車、鐵甲車、或任何他種装甲車 

辆。 

s^. g 軍 

在祇准許防守部隊駐之地展內禁Ih使用軍用 

飛機。 

m.海軍 

任何一方之海軍均不得進入設防展域。 

肆. 在祇准防守部隊駐紫之地區內，其駐兵應自本 

铬定簽訂日起十二 （12)個星期內減少至規定數 

額。 

伍. 用以装載設防1^域內防守部隊及補給品之運輸 

工具不受任何交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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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敍利亞，全面停戰協定附函 

發件人：以色列代表J»圑長，Sgan Aloof M. Makleff 

收件人：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美國海軍陸戰 

隊准將,i William E. Riley 

關於所簽訂之以色列與敍利亞全面停戰懊定 

事，締結雙方同意雙方軍隊一律不得越過經聯合國 

休戰督察圑證實之目前休戰錢，特此證明。 

Samakh 地區內之以色列軍隊將祇駐絮於 

Samakh警察局，Sha'ar Hag Golan及Massada三 

齒。 

(簽名)Sgan Aloof M, MAKLEFF 

〔原件:法文〕 

發件人：敍利亞代表圑圑長，陸軍上校，Fozi Selo 

收件人：聯合圃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美國海軍陸戰 

隊准將,William B. Riley 

關於所簽訂之以色列與敍利亚全面停戰協定 

事，締約雙方同意雙方軍隊一律不得越過經聯合國 

休戰督察圑證實之目前休戰錢，特此證明。 

Samakh 地區內之以色列軍隊將祇駐紫於 

Samakh警察局,Sha'ar Hag Golan及Massada三 

處。 

(簽名)Fozi S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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